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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将建困难家庭经济核对机构，切实保障低保户利益

统统一一核核对对口口径径杜杜绝绝骗骗保保人人情情保保

“十二五”末，我国将基本建立
低收入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
制。届时，要想吃低保，先得“晒”家
底。相关部门需要核对申请对象的
车辆、房产、存款、股票等财产信息
后，才能做出审批。

2011年6月起，湖南湘潭市在全
国率先推动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
作。湘潭市相继推动出台《湘潭市城
市低收入和城乡低保家庭金融资产
查询操作细则》等文件，每个申报家
庭必须签下“经济状况诚信承诺及
授权声明”，授权核对中心联动其他
部门必须先对经济状况信息进行比
对，才可以进行后续工作。

全国将建低收入

家庭经济核对机制

14日，淄博市召开全市民政老龄残联工作会议，记者从会上获悉，2014年淄博市民政部门将努力提升
和健全城乡低保救助工作，切实解决关系保、人情保以及错保、漏保、骗保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近日，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杜绝伪困难户骗保、骗助现象发
生，进一步促进更加公平、公正、有
效地实施社会救助，提高政府救助
的准确性和公信力，济宁市出台了

《济宁市城乡居民低收入家庭经济
状况核对办法》，规定政府相关部门
在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住
房保障等社会救助制度时，可对提
出申请的居民个人或者家庭经济状
况开展比对、核实，确保每一个真正
需要救助的人得到帮助。

本报记者 罗旭君 整理

济宁出台低收入

家庭经济核对办法

低保户经济状况核对办法年内出台

据了解，2013年，全市共
投入各类救助资金3亿余元，
惠及困难群众37万余人。探索
建立临时救助制度，对2896户
特困家庭实施了春节临时性
生活补助；先后为9 . 5万名城
乡医疗救助对象支出医疗费
1600余万元，为2万余户城乡
低保家庭发放供暖补贴810万
元，发放孤儿保障金800余万
元；从2013年第四季度开始，
为1 . 1万余名80周岁以上低保
老人发放高龄津贴3 9 0余万

元；救助困难大学生1102名、
特困军人家庭200余户。在全
省率先成立了流浪乞讨人员
救助托养中心，先后为2634名
流浪乞讨人员提供救助服务。

2014年，淄博市将建立困
难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构，出
台核对办法，建立核对信息平
台，建立经办人员和村居干部
近亲属享受低保备案制度，切
实避免关系保、人情保以及错
保、漏保、骗保等群众反映强
烈的突出问题。

本报记者 罗旭君 通讯员 王成明 孙桂蕾

民政系统工作人员在照顾老人（资料片）。
本报记者 姜文洁 摄

他山之石

农村低保标准人均已到2500元

据了解，2013年，淄博市
社会救助标准全面提高。城
市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3 6 0

元提高到420元；农村低保标
准由每人每年2300元提高到
2 5 0 0元；农村五保集中供养
标准由年人均2800元提高到
3 8 0 0元、分散供养标准由年
人均1 7 0 0元提高到2 9 0 0元；
城市“三无”对象标准由月
人均3 6 0元提高到5 4 0元；机

构养育孤儿基本生活费标
准由月人均 1 0 0 3元提高到
1 5 3 0元、散居孤儿基本生活
费标准由月人均6 0 0元提高
到720元；城乡大病医疗救助
比例由50%提高到55%。

2 0 1 4年，全市将进一步
提高救助标准。坚持应保尽
保、按标施保、并力争将农
村低保标准提高到年人均
不低于2700元。

将对30处敬老院维修改造

2013年，全市建成(在建)养
老服务项目11个，新建社区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110处、农村
幸福院 1 6 0处，新增养老床位
2915张；社会养老机构达到206

家，拥有床位2 . 7万余张，每千名
老人拥有床位30张，提前2年实
现了省民政厅确定的每千名老
人拥有床位30张的目标，养老
机构数量和养老床位拥有率均
居全省前列。

2014年，淄博市将加快推进

区县社会福利中心建设，实施
30处敬老院生活设施升级改造
工程。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入
股、托管公办养老机构，鼓励社
会力量投资建设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鼓励村居因地制宜建设
农村幸福院，加快发展居家养
老和农村养老服务，积极推动
供养型、养护型、医护型养老机
构健康协调发展。同时加强社
会化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培训，
持证上岗率达到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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